半发人教字[2003]16号

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条例(修订稿)
第1章 总则

第1条  为了妥善处理我所内发生的人事争议，保障研究所和聘用合同制职工合法权益，维护正常的工作程序，促使我所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结合我所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
第2条  本条例使用于我所与签订聘用合同的职工之间的下列人事争议：因履行、变更和解除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
第3条  研究所与聘用合同制职工为人事争议的当事人。
第4条  调解人事争议的依据：
· 人事部《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》
· 《中国科学院人事争议调解试行办法》
· 国家、中科院相关的人事政策、规定。
· 半导体所相关规章制度。

第2章 调解组织

第5条  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、所法定代表人代表和所工会代表方面组成的非司法调解组织，三方各出代表三人。

第6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设立主任1名,由工会主席担任。

第7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委员，应由熟悉工会业务并具有一定人事法规知识、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，办事公正，为人正派，热心于调解工作，密切联系群众的人员担任。

第8条   人事调解委员会委员严重失职或违法乱纪的，可以撤换。

第9条   所人事调解委员会的职责

1、 调解所内发生的人事争议,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起到沟通和化解矛盾的作用;

2、 督促争议双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；

第10条 进行人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做好人事争议的预防工作。

1、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应遵守以下原则：
2、 依据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人事制度进行非司法性的调解；

3、 依据事实进行调解；

第11条 尊重当事人申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。

第12条   本届调解委员会任期两年。

第3章 调解程序

第13条   当事人申请调解，应当在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30日内，以书面形式，向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人事争议调解申请书》。

第14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接到调解申请后，按下列内容进行审查，确定是否合理。

1、 是否属于人事争议，不是人事争议的（如民事纠纷）不予受理；

2、 是否是聘用合同制职工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3、 是否人事争议的直接当事人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第15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接到调解申请后，应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，不愿调解的，应做好记录，在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第16条   发生人事争议的职工一方在三人以上，并有共同申诉理由的，应推举代表参加调解活动。

第17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按下列程序进行调解：

1、 对争议事项进行全面调查核实，调查应做笔录，并由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名盖章。

2、 召开有争议双方当事人参加的调解会议。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和理由的陈述，在查明事实、分清是非的基础上，按照有关人事法规以及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和聘用合同，公正调解。

3、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双方签署调解协议书，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。

第18条 调解不成的，应做记录，并在调解意见书上说明情况。

第19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人事争议，应当自当事人申请调解之日30日内结束。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，视为调解不成。

第20条   经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的人事争议，当事人可在30日内向院人事局申请调解。

第21条  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必须遵守以下纪律：

1． 不得循私舞弊；

2． 不得压制当事人；

3． 不得侮辱，处罚当事人；

4． 不得吃请受礼。

第4章 附则

第22条    本条例由所人事教育处和所工会负责解释。

第23条  本条例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三年六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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